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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人：朱健(身份证号：321002********7313)、祁为兄：(身份证号：321023******
**0442)
  你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扬邗府征〔2024〕2号”征收决定所涉及的被征收人。根据
该征收决定，依法对您名下位于邗江区念泗路6-1号9幢301室的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编
号：邗字2015428970，邗共字2015001878)进行征收。因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在合理期限内
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本政府基于征收部门的报请，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4号)，决定采用
“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205649.00元(大写：壹佰贰拾万伍仟陆
佰肆拾玖元整，其包含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装修及定附着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
置补助费、货币补偿奖励、固定设施移机补偿费等，详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4号)。你应当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相关房屋征收部门(即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区长春路7号，联系方式：0514-82930002)领取该《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同时，你应在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后5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领取上述补偿款，并配合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若逾期领取或拒绝办理领
取手续，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依法以《储蓄存款存单》方式向你
支付该补偿款。
  如你对扬邗征补决[2025]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不服，可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扬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0日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孙鹏程：关于申请执行人郑秀芬与被执行人孙鹏程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5)冀1121民初985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冀1121

执917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

报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范连红：本院受理袁新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5)冀1121民初2455号起诉状副本【1.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3500元，并以63500元为

基数，按照一年期LPR支付自2025年2月18日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暂计算至2025年7月18日为65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司法公开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张胜启、季圣南：本院受理原告欧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0322民初6588号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2025年12月8日)9时在本院双忠庙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朱明路：本院受理原告王丹丹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0322民初5514号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雷景涛、魏秋媛：本院受理李阳金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1.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欠款本金90100

元;2 .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以90100元为基数自2025年

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算逾期利息，暂计

算至2025年8月31日为1859.32元;3 .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

二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休

假日顺延)8：30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刘乃明：本院受理朱本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5)苏1183民初9260号案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5年12月8日9

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梁楚：本院受理陈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2025年12月8日)9时在本院双忠庙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唐红：本院受理韩健与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云0581民初5211号判决书。(一、由被

告唐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韩健财产损失

200000元及自2025年7月30日起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以10000

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

原告韩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唐红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梁恒春：本院受理黄凤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5)桂0703民初4741

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提交。定于2025年12月8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雷务双：本院受理施杨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5)桂0703民初4251

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提交。定于2025年12月8日16时30分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曾景辉：本院受理黄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5)桂0703民初4709号

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提交。定于2025年12月9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潘军：本院受理陈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5)桂0703民初4726号

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提交。定于2025年12月9日16时30分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陈志勇：本院受理高有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去向

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桂0703民初210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华清、张方青：本院受理孙银靓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苏1183民初544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戴香保：本院受理(2025)苏1183民初4039号龚雪、王爱荣、

张玉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十三法

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 2 0 2 5 ) 辽 0 9 2 2 民 初 2 1 3 4 号  付 晓 光 ( 身 份 证 号

210922197510136011)：本院受理原告姜久儒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辽0922民初213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7份，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哈尔滨梵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赵鲁

与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或委托主

任指定仲裁员声明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书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逾期将

由本会主任指定独任仲裁员李强组成仲裁庭于答辩期满后

第10日9时(法定假日及周末顺延)在本会第五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决。地址：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9号黄海置

地广场三楼烟台仲裁委员会。

烟台仲裁委员会

广东鑫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谢恒成诉你公司

及海南广弘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忠东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三亚市育才生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

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

达。本委定于2025年12月12日9：00在第三仲裁庭(具体地址以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微信公众号搬迁公告为准)开庭

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

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乐享其中编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海口编程兔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市码未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

委已受理杨馥源等6人诉你们及三亚市赛伯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5年12月19日9：

00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具体地址以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微信公众号搬迁公告为准)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乡县中象新材料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5)并仲裁字第

0931号，申请人武乡西电净水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武乡县中

象新材料有限公司之间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5)并仲裁字第0931号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海南富力昌泽机电销售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邓燕诉你公

司及海南广怡贸易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5年12月19日9：00在第三仲裁庭(具体地址以三亚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微信公众号搬迁公告为准)开庭审理。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

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赵健：李宝玲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张仲〔2025〕民字

第292号)，我委已重新组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决定书》

(张仲〔2025〕民决字第9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决

定书》送达后第7日上午9时在张家口仲裁委员会第二仲裁

庭开庭审理本案(期间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顺延至节假日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庭后第5日到我委领取《裁决书》，逾

期不领取，自应领取之日起30日经本公告视为送达。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忻富强：张丽诉你与张北骄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本委已经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张仲

(2025)民字第352号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裁员名册、选

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地址确认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单、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仲裁答辩状、约定仲裁

庭组庭方式、选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0日、10日、10日和30日内。逾期则由本委主任依法为你确定

仲裁庭组成方式并指定仲裁员。开庭日期为2025年12月26日

上午9：00，在张家口仲裁委员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田义兴、崔云荣：我委受理的申请人张家口晶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开庭审理已作

出裁决，现依法公告送达张仲(2025)民裁字第118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范兵军：本院受理巴州筑城商砼有限公司诉你与新疆正杰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5)苏8601行初1107号 朱国静：本院受理原告彭元文诉被

告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第三人朱国静、沛县汉源街道

办事处要求撤销不动产权证一案，因用邮寄送达、直接送达

等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

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为：1.

依法撤销被告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苏(2023)沛县不

动产权第0066925号《不动产权证书》；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

期满后的2025年12月16日9：30在徐州铁路运输法院第七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许水林：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龙昶铝业有限公司与江苏索博

克科技有限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2025)苏0925民初3967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2025年12月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西玉龙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原告周爱平与你公司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5)苏0925民初19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2024)浙0108民初9686号 廊坊市鑫煜包装装潢有限公司：本

院对原告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廊坊市鑫煜

包装装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4)浙0108民初9686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4)浙0108民初8837号 杭州三个小伙伴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梅润：本院对原告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杭州三个小伙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梅润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4)浙0108民初8837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常州市东顺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吴问友：本院受理张启

付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传票、证据、三个规定/廉政监督卡、告当事

人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5年12月10日9时30分在本院第

十四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永平：本院受理蒋德牡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2025年12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赵雪萍：本院受理张长喜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2025年12月16日9时1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李小欢：本院受理鲁根琼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苏0402民初57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吴成双：我局于2025年9月16日作出苏0599职认[2025]207号《职

业伤害确认结论书》，确认吴成双的情形属于职业伤害。因

通过邮寄无法送达，也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职业伤害确认结论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苏州市桐泾北路11号苏州市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中心

领取确认结论书，逾期视为送达。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邓凡：我局于2025年9月17日作出苏0599职终[2025]19号

《职业伤害确认终止通知书》，终止关于邓凡的职业伤

害确认。因通过邮寄无法送达，也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职业伤害确认终止通知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苏州市桐泾北路11号苏州市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中心领取终止通知书，逾期视

为送达。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侯保成：我局于2025年9月28日作出苏0599职终[2025]25

号《职业伤害确认终止通知书》，终止关于侯保成的职

业伤害确认。因通过邮寄无法送达，也无法与你取得联

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职业伤害确认终止通知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苏州市桐泾北路11号苏州

市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中心领取终止通知书，逾期

视为送达。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仲裁公告
马文庆、岳爱军：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316号案补充证据材料、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台区

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056000，电话0310-3113605)，

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9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孟庆良、杨俊如、孟光新：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320号案变更仲

裁请求申请书、补充证据材料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

投大厦605，邮编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期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林荣：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

分行与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举证、

答辩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期限届满后，

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5年12月15日9时在本委第一

仲裁厅开庭审理本案。

嘉兴仲裁委员会

上海鲁友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广东财州科

技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5】保裁字

第0490号)，现依法向你送达仲裁通知书(二)、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费用表、选定仲

裁员通知书，自公告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

举证、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答辩

期满后本案将组庭并于2025年12月25日9时在本会第二仲

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安徽北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人徐州朋信起重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委已作出裁决。

因你地址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徐州仲裁委员会(2023)徐仲裁字第245号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徐州仲裁委员会

天津市万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王海：本会受理天津展恒混

凝土搅拌有限公司与你方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件编号为

[2024]津仲字第1357号，本会已依法作出裁决。现向你方送达

[2024]津仲裁字第1357号裁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会自贸中心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市耀屹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中国建筑第

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你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5]津仲字第1342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

书等，现公告送达。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自贸中

心领取答辩文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

辩并提交证据材料；5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由本会主任

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会自贸中心领取组庭通知

书。2026年1月27日10时在自贸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届时未

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市汇普益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天津安援

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方的服务合同纠纷案([2025]津仲字

第1600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

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自贸中心领取答辩文书等，逾期

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7日内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

仲裁员，逾期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会自贸

中心领取组庭通知书。2026年1月23日10时在自贸中心开庭审理

本案。届时未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江苏厚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江苏港顺新材料

有限公司与你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争议一案，现依法将

(2025)连仲字第0196号案件有关材料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

日视为送达：本案仲裁庭由仲裁员汪洋组成，汪洋为独任仲

裁员;自公告之日起第35日9时在本会开庭(遇节假日顺延)。

连云港仲裁委员会

泰州雨润建材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安徽成翰建材

商贸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淮

仲裁字【2025】9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本

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张国军：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安徽天玺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与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共同选定

独任仲裁员。2025年10月5日由本会指定孙芳为独任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并定于2025年12月1日15时在本会开

庭审理本案，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本会领取组庭

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各一份，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任涛：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安徽天玺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共同选定独

任仲裁员。2025年10月5日由本会指定孙芳为独任仲裁员组

成仲裁庭审理本案，并定于2025年12月1日15时在本会开庭

审理本案，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本会领取组庭通

知书和开庭通知书各一份，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徐从杰：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安徽天玺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与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共同选定

独任仲裁员。2025年10月5日由本会指定孙芳为独任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并定于2025年12月1日15时在本会开

庭审理，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本会领取组庭通知

书和开庭通知书各一份，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西藏可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王春霞：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李

强与你们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本会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拉仲裁字第167号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

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四川其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拉萨市柳

梧新区管理委员会与你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拉仲裁字第157号案答辩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

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会定于2025年11月19日(星

期三)10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单位及时到本会办

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晋中市晋龙泽养老院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2024)晋仲字

第94号申请人山西诚兴莱茵电梯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5年12月12日9时

在本会仲裁一庭开庭审理，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的，本会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决。

晋中仲裁委员会

海南颐仁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宋庆江、蔡亲清、王育才、齐喜

成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澄劳人仲案字〔2024〕第395、410号、

澄劳人仲案字〔2025〕第10、6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送达《仲裁

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来本委(澄迈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楼仲裁办公室，电话0898-67632637)领取

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澄迈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

书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西藏精正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药康康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澄劳人仲案字〔2025〕第112号)，并定

于2025年11月20日15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四楼仲裁办公室，电话0898-67632637)领取申请

书和证据副本、应诉及开庭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专栏
２０25年10月21日

被征收人：陈冠博(身份证号：321002********5511)：
  你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扬邗府征〔2024〕2号”征收决定所涉及的被征收人。根据
该征收决定，依法对您名下位于邗江区念泗桥路6-1号12幢-3室的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
编号：维字2010010394)进行征收。因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在合理期限内达成征收补偿协
议，本政府基于征收部门的报请，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8号)，决定采用“货币补偿方式”进
行补偿。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116167.00元(大写：壹佰壹拾壹万陆仟壹佰陆拾柒元整，其
包含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装修及定附着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货币补
偿奖励、固定设施移机补偿费等，详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8号)。你应当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相关房屋征收部门(即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区长春路7号，联系方式：0514-82930002)领取该《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同时，你应在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后5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领取上述补偿款，并配合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若逾期领取或拒绝办理领
取手续，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依法以《储蓄存款存单》方式向你
支付该补偿款。
  如你对扬邗征补决[2025]8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不服，可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扬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0日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征收人：陈靖芯(身份证号：321102********044X)、陈冠博(身份证号：321002*****
***5511)
  你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扬邗府征〔2024〕2号”征收决定所涉及的被征收人。根据
该征收决定，依法对您名下位于邗江区念泗路6-1号12幢103室的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编
号：邗字2015425103、邗共字2015000102)进行征收。因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在合理期限内
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本政府基于征收部门的报请，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6号)，决定采用
“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2671561.00元(大写：贰佰陆拾柒万壹仟
伍佰陆拾壹元整，其包含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装修及定附着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
安置补助费、货币补偿奖励、固定设施移机补偿费等，详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6号)。你应当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相关房屋征收部门(即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区长春路7号，联系方式：0514-82930002)领取该《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同时，你应在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后5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领取上述补偿款，并配合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若逾期领取或拒绝办理领
取手续，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依法以《储蓄存款存单》方式向你
支付该补偿款。
  如你对扬邗征补决[2025]6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不服，可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扬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0日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征收人：李忠美(身份证号：321002********1821)：
  你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扬邗府征〔2024〕2号”征收决定所涉及的被征收人。根据
该征收决定，依法对您名下位于邗江区念泗路6-1号9幢204室的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编
号：苏(2020)扬州市不动产权第0143712号)进行征收。因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在合理期限
内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本政府基于征收部门的报请，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7号)，决定采用
“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188071.00元(大写：壹佰壹拾捌万捌仟
零柒拾壹元整，其包含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装修及定附着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
置补助费、货币补偿奖励、固定设施移机补偿费等，详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7号号)。你应当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相关房屋征收部门(即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区长春路7号，联系方式：0514-82930002)领取该《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同时，你应在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后5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领取上述补偿款，并配合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若逾期领取或拒绝办理领
取手续，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依法以《储蓄存款存单》方式向你
支付该补偿款。
  如你对扬邗征补决[2025]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不服，可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扬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0日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征收人：祁为兄(身份证号：321023********0442)：
  你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扬邗府征〔2024〕2号”征收决定所涉及的被征收人。根据
该征收决定，依法对您名下位于邗江区念泗路6-1号2幢302室的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编
号：苏(2023)扬州市不动产权第0110820号)进行征收。因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在合理期限
内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本政府基于征收部门的报请，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12号)，决定采用
“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486956.00元(大写：壹佰肆拾捌万陆仟
玖佰伍拾陆元整，其包含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装修及定附着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
安置补助费、货币补偿奖励、固定设施移机补偿费等，详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12号)。你应当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相关房屋征收部门(即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区长春路7号，联系方式：0514-82930002)领取该《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同时，你应在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后5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领取上述补偿款，并配合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若逾期领取或拒绝办理领
取手续，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依法以《储蓄存款存单》方式向你
支付该补偿款。
  如你对扬邗征补决[2025]1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不服，可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扬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0日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征收人：吴秉诚(身份证号：321002********4912)：
  你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扬邗府征〔2024〕2号”征收决定所涉及的被征收人。根据
该征收决定，依法对您名下位于邗江区念泗路6-1号11幢101室的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编
号：苏(2021)扬州市不动产权第0202205号)进行征收。因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在合理期限
内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本政府基于征收部门的报请，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9号)，决定采用
“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2292533.00元(大写：贰佰贰拾玖万贰仟
伍佰叁拾叁元整，其包含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装修及定附着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
安置补助费、货币补偿奖励、固定设施移机补偿费等，详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9号)。你应当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相关房屋征收部门(即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区长春路7号，联系方式：0514-82930002)领取该《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同时，你应在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后5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领取上述补偿款，并配合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若逾期领取或拒绝办理领
取手续，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依法以《储蓄存款存单》方式向你
支付该补偿款。
  如你对扬邗征补决[2025]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不服，可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扬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0日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征收人：韩小尧(身份证号：321002********2131)、邵琳(身份证号：321002*******
*0645)：
  你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扬邗府征〔2024〕2号”征收决定所涉及的被征收人。根据
该征收决定，依法对您名下位于邗江区念泗路6-1号12幢104、104-1室的房屋(不动产权属
证书编号：维字2015035708、维共字2015000456)进行征收。因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在合理
期限内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本政府基于征收部门的报请，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10号)，决定
采用“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3621922.00元(大写：叁佰陆拾贰万
壹仟玖佰贰拾贰元整，其包含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装修及定附着物补偿、搬迁补助费、
临时安置补助费、货币补偿奖励、固定设施移机补偿费等，详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扬邗征补决[2025]10号)。你应当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相关房屋征收部门(即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区长春路7号，联系方式：0514-82930002)领取该《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同时，你应在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后5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领取上述补偿款，并配合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若逾期领取或拒绝办理领
取手续，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依法以《储蓄存款存单》方式向你
支付该补偿款。
  如你对扬邗征补决[2025]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不服，可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扬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该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0日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